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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虽出自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满族，但在整个统治期
间，于尊孔崇儒、秉承汉族统治者传统制度理念的同时，或出于自觉，或迫于无
奈，在国家政策制定、制度实施等方面往往有所创新。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社会保
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具体而言，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
障政策，并不乏创新建树，在灾荒救济、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社
会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  

学术界对清代社会保障的内容涉猎已多，在荒政、慈善事业等领域已有丰硕成
果问世。但目前的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偏向，如重视研究慈善事业，忽略内容更为
广泛的社会保障事业；重视对荒政及其相关的仓储制度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历代政
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政策性、制度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继承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作
专门探讨，限于篇幅，清代军人优抚制度留待另文论述。  

 
一、灾害救助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无年不灾，而清代又是灾荒发生

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邓云特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
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1](23)。按照成灾原因的不同，大
致可把清代灾害分为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风灾、霜雪灾、地震和疾疫八类，
其中以水、旱二灾最为常见。与前代相比，清代灾害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
长；灾害地区分布广，成灾面积大；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等特点[2]。自然
灾害的频繁发生，无疑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清政府在
灾前预防、灾中救助乃至灾后补救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减轻自然灾
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灾前预防  
正如林则徐所言：“与其过荒补苴，何如未荒筹备”[3]，事先作好预防工作，

救灾时才能事半功倍，清朝统治者对此已有认识，对防灾工作相当重视。  
1.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建仓积粮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手段，随着时代的发

展，仓储制度也在不断演化之中。沿至清代，已形成“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
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
矣”的局面[4](卷88)，备荒仓储体系较为完备。  

(1)常平仓。清朝建立后，仿照历代旧制，推行常平仓建设。早在顺治十一年，
清政府即令各府、州、县清查前代所设常平等仓，“稽查旧积，料理新储”[5](卷
28)。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
数给散贫户[6](卷121)。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常平仓，并采取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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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官绅富民捐输、按亩摊征、截漕增补、拨帑银采买乃至开贡监捐纳例等多种措施
充实仓廒，常平仓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为使常平仓发挥应有的功能，清政府对其管理制度、营运方式、积谷规模等方
面作了具体规定。  

在管理上，清政府明确了地方官员的管理责任。雍正帝即规定，如发生因地方
官失职而造成常平仓谷朽腐的情况，将依溺职例予以追究，情况严重者可革职查
办；官员接任之时，也须将州县仓廒盘查清楚，方许交接[7](卷189)。  

在运营上，清代常平仓通常采用“存七粜三”的办法，即每年只准粜出三成积
谷，七成留仓；仓谷粜出后，需趁谷价低廉之机买谷还仓；如被灾州县仓粮动用过
多，以致所剩无几，须在秋收丰年之时，奏请上司拨银买补[8](卷160)。虽然已有
定制，但由于气候、米价、灾荒等原因，各地常平仓的实际存粜比例并不相同。不
过，不管何种原因，决不允许出现粜空仓廒的情况[7](卷189)。  

在规模上，康熙四十年规定，大州县常平仓额定积谷一万石，中州县八千石，
小州县六千石。到了雍正年间，标准有了提高，改为大县一万五千石，中县一万
石，小县八千石[7<(卷189)。但因南北气候不同，北方干燥寒冷，更有利于粮食储
存，各州县常平仓贮谷额数相对较高，多有超出标准者，而南方则多不足标准。康
熙至乾隆初年，常平仓发展迅猛，全国额定储谷数达四千八百余万石。由于官仓积
粮过多，甚至造成了全国米价上涨的情况，为此，乾隆十三年，中央政府不得不调
低了各省的额定贮量。但全国实际积谷数仍达三千三百余万石[8](卷159)。  

    不过，这种情况至乾隆晚期发生了变化。乾隆五十七年上谕指出：“不肖
官吏平时任意侵挪亏缺，或以借陈易新为名，勒买勒卖，短价克扣，其弊不一而
足。”以致造成积谷“所存无多、不敷散赈”，常平仓已显颓态[7](卷189)；到了
晚清，常平仓更是全面废弛，如苏州府常平仓在同治初年即处于“久已名存实亡”
的状态[9](卷1)。  

(2)社仓。清代社仓建设始于康熙十八年，此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
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
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但终康熙一朝，社仓建设成效并不显著。  

雍正时高度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
仓”，雍正帝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
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10](卷35)。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
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7](卷193)。  

清朝社仓奉南宋朱熹社仓法为圭臬，设于乡村，由民间推举社长管理，用春借
秋还方法救济贫民。社仓的谷本来源有二：一是官府调拨；二是民间捐输。在社仓
的创始阶段，官府调拨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鼓励民间捐输社仓的积极性，清政府
于雍正二年制定了奖励措施：“有司劝捐，不得苛派，所捐之数，立册登注，不拘
升斗，如有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给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
递加奖励，其有年久不倦，捐至三四百石者给以八品顶戴带。”[4](卷88)  

由于政府的重视，清代社仓建设在雍正、乾隆年间曾出现繁荣的局面，但因制
度本身存在着弊端，且受清中期后吏治腐败的影响，社仓由盛转衰，其作用自然受
到很大影响[11]。  

(3)义仓。清代义仓主要由民间捐建，其具体营运办法似未有定制，往往因时因
地而异。在早期的义仓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盐义仓。雍正四年，两淮众盐商捐银二
十四万两，盐政缴公务银八万两。清政府以其中三十万两在扬州建仓积储，名曰盐
义仓。由两淮巡盐御史交由商人经理，每年青黄不接时，照存七粜三例出陈易新。
如地方遇灾则开仓平粜，秋成籴补[7](卷193)。可见其运行方法乃仿照常平仓而
来。  

清朝晚期，由陶澍在道光年间创立的丰备义仓也流传颇广，江苏、安徽等地多
有仿行者，但也没有统一的运营方法，如安徽丰备义仓多设立于乡村，规模较小，
而道光十五年苏州创立的长元吴丰备义仓则设立于城市之中，一度发展到拥有田产
上万亩、积谷十数万石、存银十几万两的规模，对苏州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起到了
巨大作用[12]。  

2.发展农业生产。仓储的意义在于“以丰年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采取的
是以有余补不足的方法，但若有余不多，补不足自然无从谈起。可见，防灾还必须
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清政府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鼓
励垦荒。早在顺治元年，清政府即将各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



种；有主荒地则官给牛种，免科3年。康熙年间，新垦荒地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规
定“新荒者3年起科，积荒者5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民
众垦荒的积极性。为了激励地方重视垦荒，清政府还将垦荒成效作为官员的考绩根
据之一。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辛勤劳作，清代前期的垦荒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
就，仅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不到40年时间中，耕地面积由607万顷骤增至723万
余顷[13](206)。二是重视推广农业技术。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乾隆年间，清政府
组织力量，将旧文献中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汇编成《授时通考》一书，这是我国最
后一部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另外，清代还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注意选择耐
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和抗病虫以及其他各种抗逆高产作物品种[2]。三是重视
水利兴修。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经
费的开支、设施的管护、护水与用水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作了明文规定，并在雍
正、乾隆年间屡有增益，形成较为完备的水利法律体系，对清代水利工程兴修起了
很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  

(二)临灾救助  
防灾措施的实行并不能杜绝自然灾害的发生，当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时，

仓储等备荒设施往往无法满足救灾需要。因此，清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救灾政
策，采取各种手段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论，清代的救荒程序已比较完
备，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作了严格规定，救荒手段也日趋多样化。  

1.报灾。清代将报灾视为地方官的责任，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必须及时上报灾
情。顺治六年，清朝政府已要求“地方督抚巡按即行详查顷亩情形具奏”[14](卷
190)。顺治十年，户部对报灾程序作了严格限定：“夏灾限六月终，秋灾限九月
终。先将被灾情形驰奏，再于一月内，查核轻重分数，题请蠲免。”如有地方官逾
期不报、延误救灾者，必须受到相应处罚。[15](卷79)  

2.勘灾。发生灾荒之后，地方官员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勘查地方受灾程度，作
为采取救济措施的依据。在勘灾时，清代已有固定程序。受灾州县须预先刊刻“简
明呈式”(即表格)，开列受灾民众姓名、家口、住址、被灾田亩数量、坐落等内
容，先由灾户自行填报部分内容，经地方官核实后按区图村庄装订存档，作为勘灾
底册。查灾官员赴庄查灾时，需比照勘灾底册按田踏勘，将受灾情况登明册内，勘
毕将底册上缴州县，由州县官员核造总册，绘出本地受灾地图，被灾之处，以色笔
标示，最后附上州县的赈济意见一并上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便一县中各处受
灾情况也未必相同，所以清代规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确定灾情轻重，“不得以通县
成熟田地统计分数”。  

3.救灾。查勘灾情是为了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予以救助。清政府根据灾情轻
重不等，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包括灾蠲和缓征、赈粥、散放棉衣、工赈等。限于
篇幅，此处不赘。  

 
二、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政策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道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孝经》中即认为：“夫

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又根据“己欲达而达于人”的原则，
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孝道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封建统治者也尤为关注孝
的作用，认为可“求忠臣于孝门”，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道的具体表
现，养老事业备受国家和社会重视。而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各朝统治者也屡有推
行“仁政”、养恤贫苦孤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与此相应，其在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方面的措施也最为周详。  

(一)养老政策  
清代养老政策的对象可分为三个部分：孤老、普通老人和致仕官员。因针对孤

老的政策将在后面部分论及，这里主要讨论后面两项。  
1.平民养老政策。清代普通民众的养老以家庭为主体，但是国家也采取了一些

优惠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免除老人及其家庭成员差役负担。顺治元年清政府已作规定：“凡军民人

等，年70以上者，免其丁夫杂差”。年过70即不必承担国家差役。至康熙二十七
年，为使家庭能充分照顾老人生活，清政府又诏“军民70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
其杂派差役”[16](卷68)，开始把免除差役的范围扩大到老人的家庭成员。  

(2)对老人予以物质补助。顺治元年规定，军民80以上者，政府赏给绢一匹，棉



花十斤，米一石，肉十斤；90以上，加倍给予。雍正四年，又遍赏全国70以上老人
钱物，共费银八十九万余两、米一十六万五千余石。每逢朝廷庆典时，清政府也通
常会对老人有所赏赐，如康熙60大寿时，即79 “凡兵民男妇自65岁以上者，赐缎匹
衣服及银两有差”[16](卷68)。  

(3)存问、旌表高寿老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高寿极不易得，故而高寿不仅为
个人之福，也常被视为国泰民安的祥瑞之兆，为此，历代政府往往对高寿者有特别
照顾，清代自不例外。清朝要求地方官应不时“存问”9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老人
系孤寡或因其子孙贫困而不能得到赡养的话，地方官应对其采取赈恤措施[14](卷
379)。因百岁老人尤为难得，清政府不仅赏给财物，还常予以旌表。康熙九年即规
定：“命妇女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银三十两”。
康熙四十二年后，旌表的对象有所扩大，无论男女，只要年过百岁，“照例给予建
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8](卷314)。  

(4)法律等方面的优待。清代法律对老人犯罪作了特别的规定：如年过70以上者
犯流罪以下，罪行并不严重者，可以钱赎罪；80以上老人犯罪，罪行严重须判死刑
者，应由皇帝亲自裁决；90以上者，则“虽有死罪不加刑”。在其他方面，老人也
享有特殊待遇。如在科举考试中，清政府对坚持参加考试的老年应试者往往格外开
恩[17](卷99)。  

为提高老人地位，提倡敬老风气。康熙、乾隆两朝还举行了“千叟宴”。康熙
五十二年，为了庆祝康熙60寿辰，邀请了全国65岁以上在职和退休的文武官员以及
全国各地推举的贤德长者共二三千人进京赴宴。乾隆50大寿时也曾仿行“千叟
宴”，与宴者达3000人。  

2.对致仕官员的生活保障。致仕大致相当于  
今日的退休制度，但其适用面较窄，只是针对官员而言。官员作为统治阶级，

在任期间领受厚禄，自然生活无忧。但如年事渐高，不再任职领禄的话，生活水平
不免出现较大的落差。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清朝政府对致仕官员的生活待遇作
了种种规定。  

早在顺治年间，清朝政府就开始关注致仕官员的待遇问题，规定60以上正常致
仕八旗武官发给原俸禄之半。后陆续对此有所增补，如顺治十六年规定，“凡满
洲、蒙古、汉军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袭者照品给俸”，顺治十八年又
规定：“无世职之官，年至60致仕者，仍给半俸，未及60岁，因疾辞仕者，不准
给。”[18](卷104)致仕领半俸始成定例。  

至康熙、乾隆年间，为使在职官员实心任事，开始将致仕后的待遇与政绩战功
挂钩。康熙五年谕曰：“年老解任官员，其历任几年及效力情由，俱著明白开列，
应否给与半俸，请旨具奏。”[18](卷104)这主要是针对文职官员的。乾隆二年，对
武官也作了规定：“老病乞休各官，核明曾经出征临阵受伤得有功牌者，请旨令其
原品休致，给以全俸，以养天年。其出征并未御敌及无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
致，给以半俸。”[8](卷519)即有战功者可得到格外优待。  

(二)养恤贫苦孤残  
清代在养恤贫苦孤残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其设立的养济院、普济堂、育

婴堂、栖留所、工艺局等社会福利机构方面。  
1.养济院。养济院是由官方设立的收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者的机构。清代养济

院始立于顺治五年，此年顺治帝诏令“各处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
人”。此后诸帝多有复申，养济院设置渐趋普及，遍布全国县治以上城市，以每城
一所的情况最为常见。各养济院的规模大小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等级愈高则规模
大，反之亦然。如清初松江府城养济院有屋51间，其所属花亭、娄山二县养济院则
各有屋25间[5](卷16)。此外，养济院规模还受当地人口、财力及地方官员个人因素
的制约。  

清代早期养济院的收养对象以当地“鳏寡孤独残疾无告之人”为限，外来者需
移送本籍养济院收养。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养济院也开始将部分外来者列入
收养范围，如雍正十三年规定，“军流犯年逾60不能力食者，照例拨入养济院”
[14](卷379)。乾隆四年，清政府要求各地养济院收养流民中的残废人[14](卷
182)。  

养济院收养孤贫时，必须遵照严格的程序。以清代广东省乐昌县养济院为例，
在办理收养时，首先孤贫必须出示乡约及邻里的保状书，证明符合条件；入住养济
院后，必须登记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和入住原因，并注明原居村庄里图；最后



按此内容，制作腰牌发给住院孤贫。养济院收养满额后，即暂停收养，待出现空额
后按序顶补。为便于管理，养济院对入住孤贫进行编制，每10人设立一甲长，轮流
担任，互相监督；遇人滋事，须报官府处理；如有孤贫沟通作弊，则“革粮另
补”。  

清代养济院在救助标准上也有章可循，但存在地区差异。乾隆二年时清政府曾
统一标准，“每孤贫一名，岁给银一两二钱六分，米二石八斗三升各有奇。遇闰加
银三分，加米二斗三升各有奇。”[14](卷182)但因地方财力强弱不一，各地养济院
的救济标准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大不同，大概而言，地方财力雄厚则救济标准高，财
力窘迫则标准低。  

由于养济院的举办经费来自政府，所以多由地方官员直接管理。为提高官员的
重视程度，清政府将养济院的经营情况列为考绩内容，并具体规定了地方官员的管
理责任。如地方官必须登记孤贫个人资料、发放银米、点验人员、维修设施[7](卷
602)。但制度完备并不能完全保障养济院的正常运行，在雍正年间，养济院已显弊
端，如不法官吏欺蒙舞弊、任意克扣侵蚀，无赖混充冒入、真正孤贫难得养恤等情
况屡见不鲜。为消除官营所带来的弊端，清朝晚期，地方社会也开始介入养济院的
建设，养济院的官营色彩渐趋淡薄。  

2.普济堂。因养济院的收养名额有限，且弊端众多，日渐衰败，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为补养济院不足，清代还出现了另一收养孤贫的机构——普济堂。  

最早的普济堂由地方社会举办，“康熙四十五年，京师广宁门外，士民公建普
济堂，颁发御制碑文及‘膏泽回春’匾额”。因其成效显著，且无需政府出资，可
补养济院之不足，得到雍正帝的肯定，并要求地方政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
在皇帝的号召下，普济堂建设盛行一时。如河东总督王士俊即命河南省“每一州
县，必于境内建造普济堂一所，多置义田，以溥皇恩，以恤茕独。限文到一月内，
鸠工庀材，先将兴工日期报查，再广置义产，续详查核。”以此为契机，河南省109
个州县共建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01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131所普济堂。这些
普济堂“纤毫不需公项”，完全利用民间资金兴建。但乾隆以后，官方开始担负起
创设、资助普济堂的责任。与此相应，普济堂在管理方面也出现了变化。早期普济
堂由于开办经费来自地方捐助，所以通常由出资人轮流管理。在官方介入后，普济
堂开始采取聘任制的方式，由官方延请地方绅士管理，如本为民间创立的的苏州普
济堂转为官督民办后，在乾隆四十九年，因原管者“经理不善，堂务废弛”，遂仿
照江宁普济堂的方法，延请绅士轮流经管。但因官营普济堂更易滋长弊端，因而太
平天国战争后重建的普济堂一般都采取了官民合办的方式。  

普济堂收养对象是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但与养济院有所区别。普济堂以收养贫
病老人为主，对收养对象的年龄有特别限定，一般要求至少在50岁以上，浙江省平
湖县则规定为70岁以上，而养济院则比较强调贫困的残疾之人，平湖县《普济堂规
条》中特别强调：“废疾目盲，例应归养济院者，无庸保呈(进入普济堂)”。可见
普济堂与养济院虽都以孤贫为收养对象，却各有偏重。  

3.育婴堂。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机构，在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中，它发生最
早、且最受政府和地方社会重视。在顺治二年，太仓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育婴堂，
10年以后，向扬州、杭州、高邮等地不断蔓延。早期的育婴堂皆由民间自发办理，
数量不多，但雍正二年颁布诏书，“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
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育婴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
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7](卷269)。以此劝谕
诏书为契机，育婴堂的设立日趋兴盛，并开始由城市向乡村地区普及，乾隆年间江
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不低于62.5%[19]。同时，育婴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官府的
指导和扶助，逐渐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演变成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  

4.栖流所与工艺局。流民可以说是最易引发动乱的社会群体，因此历代政府都
格外重视。清代还先后设立了收养流民的机构——栖流所和工艺局。  

早在顺治十年，清政府即在京师五城建造栖流所，每处建屋20间[7](卷869)，
收养流民。至雍正年间，规制渐备，如雍正十三年议定：“凡外来无依及病卧街衢
者，该坊总甲报官收入该司，坊官按名登记循环薄，每名日给小米一仓升，煤炭油
菜制钱一十五文，隆冬无棉衣者给粗布棉袄一件，每所各募本城诚实民人一名，月
给工食五钱，责令看管房屋照料在所流民。若流民患病报官拨医调治，有在所病故
及沿途卧毙者，通令报官掩埋官给棺木，每口价银八钱，埋于义冢。”明确了栖流
所的职责及救助措施。  



除北京城外，清代各省城州县多设有栖流所，章程较为完备。栖流所除收养流
民外，实际上还有限制流民人身自由的功能，在运营上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善堂的共
同参与，带有官督民办的色彩。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潮东渐”的历史进程，清政府和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
认识到中国传统善堂只事收养的不足，主张改革，重视对所收贫民的技能教育，
教、养并重。为此，从光绪二十六年开始，各地开始陆续推行工艺局，就笔者所
见，北京、直隶、河南、山东、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新
疆、热河、吉林、黑龙江、奉天、陕西、山西、甘肃、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
处皆有设立。工艺局的功能与栖流所有类似的一面，皆以流民为收容对象，但其与
栖流所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注意收养，而且重视教给流民工艺，使之可自
食其力。  

 
三、结语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保障政策较多地吸取、继承了历朝历代的

有效经验，其荒政、养老、养恤贫苦孤残政策大多为沿袭前代而来。但与前代相
比，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无进步之处。清代对流民问题格外重视，设立了专门收
养流民的栖流所；清代各种社会保障、慈善机构的数量和普及程度大大超过前代，
如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趋于兴盛，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清代特别注意鼓
励和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出现了多种官督民办的社会保障机构及民间
慈善设施。可以说，清代社会保障政策已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但是，它仍不能跳出封建窠臼，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保障措施带有浓重的道德教
化色彩；保障的层次较低，集中在保障人们最低生活需要的社会救济层次上；加上
人治社会的局限，各种保障措施不能得到长久有效的运行，往往时兴时废。  

清代也是我国近代化的发端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潮的冲击和社会
形势的急剧变化，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如晚清时
期设立的工艺局，便开始对无业贫民采取就业培训的新方法，保障层次有了很大提
高。但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没有能力完成近代化的历史使
命，制定并实施现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任务只好留待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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